附件3：

 融资服务方案（融资利率报价）

	参选单位名称
	

	融资主体
	长沙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

	融资规模
	不超过25亿元（含）

	融资期限
	10年（按3+3+4，借款人单方含权；3+3+4，借款人与受托管理人双方含权；5+5，借款人单方含权；5+5，借款人与受托管理人双方含权；10年五种方式分别报价、综合比较后确定最终方案）

	融资成本
	3+3+4，借款人单方含权：
3+3+4，借款人与受托管理人双方含权：
5+5，借款人单方含权：
5+5，借款人与受托管理人双方含权：
10年：

	资金用途
	用于置换轨道存量债务及补充融资主体流动性支出等

	担保方式
	免担保，无相关增信措施

	还本付息方式
	到期一次性还本，按年付息

	审批周期
	自机构正式进场至备案完毕达到放款条件约60天


   填表说明：
   除参选单位名称及融资成本外，融资服务方案的其他要素均须按照上述表格中的内容填报并提交，否则视为无效方案。融资成本采用固定利率形式报价，保留2位小数，固定年利率上限不得超过3.30%，无利率外费用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
参选单位名称：（牵头方加盖单位公章）
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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